宁化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

    申请填表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   名

	性别
	籍贯
	婚姻
状况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现户籍所在 地
	
	联系

电话
	
	在宁累计工作 时间
	年

	申请人

类型
	（第一类）新近就业大中学生
	大专以上学历□ 本科以上学历□中专以上学历□


	机关、事业单位  未缴社保□

缴纳养老保险  □
家庭人均住房面积：      平方米
	参加工作时间：月；

累计缴纳时间：       月。



	
	（第二类）进城务工人员
	初级工□ 中级工□

高级工□  技师□
	
	

	
	（第三类）低收入城市住房困难居民
	家庭人均月收入        元，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        平方米。



	
	（第四类）特殊人才和突出贡献人员
	特殊专业人才□   省、市、县级劳模□
全国劳模□    获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□ 

获市级以上表彰先进人物□
	家 庭 人 均 住 房

面积      平方米。


	
	（第五类）城区从事非盈利公共服务满3年人员
	从事非盈利公共服务工作时间：      年，

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        平方米。


	
	（第六类）城区失地农民 
	人均现有耕地面积         亩，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     平方米。

	在宁

工作

简历
	工作单位
	工作时间
	职业（务）

	
	
	
	

	
	
	
	

	在宁化家庭

现住房

状况
	家庭
成员
	称谓
	姓名
	户  籍
所在地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房 屋 座 落
	建筑

面积m2
	产权人 或

承租人姓名
	产权
证号
	有无租赁

证   明
	来源

性质

	
	现居
房屋
	
	
	
	
	
	

	
	家庭自有房

建筑面积合计
	m2
	实际共同

生活人数
	人
	人均建筑
面    积
	         m2


   编号：宁化县公租房审批       年第    号
	申请人及共同申所属社区、村委会及
所在单位意    见
	经入户调查核实，该申请人（家庭）：一、人口情况：申请家庭共     人；二、住房情况：申请家庭在本县管辖区范围内人均住房面积为        平方米（附社区（工作单位）和县房管所调查结论）；三、车辆情况;         （附公安交警大队调查结论）。符合要求，同意上报。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社区（或村委会、单位）（盖章）

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    属

乡 镇 政府、相关职能单位受理、调查、初审及 统 一
公    示
意    见

	经调查和初审，该申请人员（家庭）：

1、为第一类对象（    ），县公务员局初审（或县组织部、县编办）意见及公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、为第二类对象（    ），县人社局初审（或县总工会）意见及公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3、为第三类对象（    ），翠江镇初审意见及公示情况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4、为第四类对象（    ），县总工会初审（或县公务员局、县民政局）意见及公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5、为第五类对象（    ），县民政局初审意见及公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6、为第六类对象（    ），县翠江镇（或城郊乡、城南乡）初审意见及公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并公示，公示时间从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经在申请人居住地和工作单位同时统一公示10天。

该申请人（家庭）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条件，同意报批。
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住建设局复审公示核准情况
	住房保障机构复审
	经复审该申请人（家庭）具备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资格，同意报备。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县住建局核准意见
	经审核并组织公示，该申请人（家庭）具备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资格，准许对其实施相应保障。公示时间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经媒体公示10天，该申请人（家庭）申报情况：1、（   ）申报属实，无人提出异议。2、（   ）有异议，异议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县住建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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